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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

关于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增持股份的 

专项法律意见书 

 

康达法意字【2013】022号 

致：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

本所律师受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榕基软件”或“公司”）的

委托，就其控股股东鲁峰先生增持股份的相关事宜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

法》、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、《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23号：

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出具法律意见

如下： 

一、关于鲁峰先生本次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

根据公司公开披露的《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计划增

持公司股份的公告》、《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东首次增持

公司股份的公告》、《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完成增持公

司股份的公告》的并经本所律师核查，鲁峰先生本次增持榕基软件股份的情况如

下： 

鲁峰先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以竞价方式实施本次增持计划，自2013

年1月16日实施首次增持，至2013年1月25日最后一笔增持完成，控股股东鲁峰先

生共增持公司股份200,000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0.096%。 

本次增持完成后，鲁峰先生合计持有公司股份68,218,580股，占公司股份总

数的32.89%，仍为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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截止到目前，公司控股股东鲁峰已完成增持计划，本次增持行为符合《证券

法》、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等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规范性文件和

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，满足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规定的免于提出豁免发出

要约申请的条件。本次增持公司股份完成后，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

条件。 

二、本次增持的信息披露义务履行情况 

2012年12月4日，公司发布《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东

计划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》，公告披露鲁峰先生计划增持公司股份的相关事宜。 

2013年1月17日，公司发布《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东

首次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》，公告披露鲁峰先生在本次增持计划中，首次增持公

司股份的相关事宜。 

2013年3月4日，公司发布《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完

成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》，公告披露鲁峰先生完成本次增持计划的相关事宜。 

三、本次增持的合法性 

根据相关资料并经本所律师经核查，鲁峰先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以竞

价方式实施本次增持，在交易方式、增持结果、信息披露等方面等符合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证券法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满足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规

定的免于提出豁免发出要约申请的条件。本次增持公司股份完成后，不会导致公

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。 

 

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两份，由经办律师签署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。 

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
 

 



 

  

（此页无正文，为《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控股

股东增持股份的专项法律意见书》之签字、盖章页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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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负责人：付   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经办律师： 连    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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